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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5 月研究生事务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学校《2023 年党政工作要点》和《研究生工作部·研

究生处 2023 年 5 月重点工作安排》，为做好 5 月研究生教育与

管理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培养管理工作

1.做好 2022-2023 学年下学期期中检查工作：各培养学院

按照研究生处期中教学检查通知要求，开展自查，并于规定期

限内报送材料。同时，结合校研督导组专项检查反馈意见逐项

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2.做好新增硕士点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5 月 30 日前，

9 个新增硕士点按照《关于做好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

文件



作的通知》要求，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方案等材料

报送。

3.做好 2023-2024 学年上学期研究生教学计划编制及教材

征订工作，组织各培养学院落实开课老师和授课教室。

4.组织做好2023级研究生培养方案系统维护和课程教学方

案系统备案工作。

5.完成研究生教育有关项目立项工作。汇总、审核各硕士

点推荐的优秀成果培育项目和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并公示和发布结果。

6.完成研究生学科竞赛目录修订工作：修定并发布《湖北

文理学院研究生学科竞赛项目库（2023）》。

二、招生与就业工作

1.各招生学院配合研招办做好 2023 年研招录检工作。

2.组织各二级学院做好复试生源报送及审核确认工作。

3.全面启动 2024 年研招宣传工作。

（1）制发并组织学习《2024 年研招宣传工作方案》。

（2）各招生学院要根据 2023 年招生工作经验，结合学校

2024 年研招宣传方案，对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宣传渠道、联

系方式和相关宣传材料的内容进行完善更新。

（3）面向校内本科生，特别是大三学生开展我校各硕点各

专业的“报考动员会”，提前摸清学生报考意向、数据等。

（4）面向校外兄弟院校和合作企事业单位，针对性开展调

研和对接，积极建设优质生源基地，培育优质生源。

4.持续抓好研究生就业工作。一是组织各培养学院访企拓



岗，组织毕业研究生参加校园招聘会；二是宣传就业创业政策、

就业典型，帮扶就业研究生，增强就业信心；三是宣传“三支

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项目政策，引导符合条件的毕业研

究生积极参加。

三、学位工作

1.各培养学院组织学位论文答辩，汇总答辩材料。

2.组织终稿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并反馈检测结果。

3.各培养学院组织终稿论文检测合格的研究生，向分委会

提交毕业和学位申请材料。

4.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毕业和学位申请人材料，表决

同意毕业和建议授位名单，确定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名单，

完成各院学位授予工作总结。

四、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1.做好学生安全教育管理。一是加强假期安全教育和管理

工作，严格落实主题班会全覆盖、安全责任书和告知书全覆盖，

知晓学生外出情况、在校学生情况、学生返校情况，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特殊情况及时处理和报备；二是重点落实“六防”

教育，即夏季防滋扰、防网络诈骗、防不良校园贷、防溺水、

防意外伤害、防求职陷阱等安全教育；三是严格落实四级安全

研判制度，织密安全责任网，筑牢安全防线；四是做好发热学

生的报备和追踪，学生出现发热后第一时间到校医院治疗研判，

及时向校医院报备，配合校医院工作，加强学生因病请假离校

至病愈复学返校过程管理，预防传染病大范围传播。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是组织研究生积极参与校



院活动，如“心启航，心力量”为主题开展第十四届 525 心理

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等；二是推进研究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的

常态化、规范化；三是召开 5 月心理与安全研判会，重点关注

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摸排工作，对因家庭问题、经济困难、

学业压力等引起的个案进行重点关注；四是深入开展“五星寝

室”创建工作。

3.毕业研究生相关工作。一是协助学工处做好 2023 届研究

生毕业典礼筹备工作；二是完成单项奖学金评审和优秀毕业研

究生评选工作；三是做好毕业研究生典型选树和宣传工作，组

织编撰《2023 届毕业研究生优秀事迹》；四是完成毕业生登记

表填写，做好毕业生档案转接；五是组织各培养学院开展毕业

季在校安全及系列教育活动，如捐种校友树、参观新校区、座

谈会等；六是开展毕业生床位信息核查工作。

五、党团建设工作

1.加强研究生基层党建工作。一是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主题党（团）日活动，具体要求见《研

究生 2023 年 5 月主题教育活动安排》；二是做好上半年研究生

组织发展和党课教育；三是各培养学院应结合本专业研究生的

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党（团）支部活力与凝

聚力，培育品牌活动和优秀典型。

2.持续推进“青年大学习”行动。不断扩大“青年大学习”

覆盖面，着力提升参学率，有效提升学习实效，各培养学院研

究生参学率应不低于 85%，党员及学生干部须保证应学尽学；入



党积极分子应发挥典型引领示范效应，积极参与“青年大学习”，

参学情况应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结业和推优的重要考核依据。

中共湖北文理学院委员会研究生工作部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2023 年 5 月 6 日


